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    〔2022〕64号

申  请  人：刘某
被申请人：郸城县人民政府
第  三  人：王某
申请人刘某不服被申请人郸城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注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公告，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2年8月16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于2021年8月XX日作出的《关于注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公告》。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2年8月8日接到法院传票后，才得知被申请人已于2021年8月25日作出注销申请人持有的豫（201X）郸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828XX号证书的公告。被申请人作出的注销公告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1.申请人持有的案涉权证是对行政村向村民发包土地情况的确认，且在经过多次公示后颁发的证书，是合法有效的，被申请人不应予以注销。2.被申请人作出的注销公告程序违法。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相关法律规定，注销程序有搜集证据、下达通知、收回老证、重新签订合同、颁发新证等五个步骤，申请人在2022年8月8日之前并未接到任何通知，行政村也没有下发解除承包合同的通知，在未经调查取证、未及时告知申请人注销内容及救济途径的情况下，被申请人注销申请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程序违法。3.被申请人作出的注销公告适用法律错误。被申请人注销申请人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适用的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和二十一条规定，申请人完全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综上，请求复议机关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注销公告。
被申请人称：1.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对土地承包合同内承包权的确认，承包合同的变更与废止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而不是被申请人作出的注销公告，故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2.涉案地块的发包方虎岗乡虎岗行政村西村村民组已与申请人解除承包关系，故申请人不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具备申请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3.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和二十一条之规定，承包方无正当理由拒绝交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由原发证机关注销该证（包括编号），并予以公告。被申请人作出的注销公告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注销公告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请求复议机关依法裁决。
第三人称：1.郸城县政府作出的注销公告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2020年根据村委及乡政府出具的材料，县农业局已经给第三人补发了案涉地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在此之前村委给刘某发了收回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通知及注销公告，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已变更，本次注销公告是刘某拒不交回权证的结果，是对其权利无实际影响的过程性行为。2.申请人提出的复议申请已超期。刘某早已知道其对案涉地块无承包经营权，在县农业局作出的注销公告被法院撤销后，郸城县人民政府于2021年8月25日作出注销公告，并在X行政村公告栏进行张贴，公告张贴后刘某扬言要继续状告，故刘某早已知道该公告，现提出复议申请，明显超期。综上，请求复议机关依法公正裁决。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刘某于2017年1月3日取得豫（2017）郸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828XX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代码4116252012010XX172J，发包方虎岗乡XX村一组。该证书登记有四块地，其中一地块代码为41162520120101003XX，面积1.42亩。2020年7月10日，虎岗乡XX行政村X村作出《关于依法收回刘某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通知》，告知申请人刘某因其在土地确权指界时将褚广义（第三人王某之父）的1.42亩耕地指认到自己名下并进行了确权，经发包方调查核实并研究决定，将该1.42亩依法收回。同时，要求刘某在收到通知后30日内将该地块归还褚广义并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交回集体上报变更，如不履行，将逐级上报注销其承包经营权证及编号。2020年8月13日，虎岗乡XX行政村X村委员会作出《关于对刘某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解除公告》，解除地块编码41162520120101003XX，1.42亩。2020年8月27日，因发包方已与刘某解除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刘某拒不交回原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进行修改，XX行政村X村向虎岗乡人民政府申请注销刘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020年8月28日，依据虎岗乡人民政府申请，郸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注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公告，刘某不服并提起行政诉讼，因注销公告应由原发证机关郸城县人民政府作出，故郸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的注销公告被法院撤销。2021年8月13日，依据XX行政村西村村民组调查证明材料，虎岗乡人民政府向郸城县人民政府申请注销刘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021年8月25日，被申请人郸城县人民政府作出案涉注销公告，并予以张贴公示。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豫（2017）郸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828XX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关于依法收回刘某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通知》；3.《关于对刘某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解除公告》；4.虎岗乡XX行政村X村关于注销刘某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书的申请；5.郸城县人民法院（2021）豫1625行初XX号行政判决书；6.XX乡人民政府《关于注销刘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申请》；7.郸城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注销公告张贴公示照片。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农业部第33号令）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第二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依法收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四）其他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情形。第二十一条规定，符合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承包方无正当理由拒绝交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由原发证机关注销该证（包括编号），并予以公告。
[bookmark: _GoBack]本案中，虎岗乡XX行政村X村于2020年8月13日作出《关于对刘某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解除公告》，已与刘某解除案涉X亩土地的承包经营合同；该村作出的《关于依法收回刘某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通知》，也已告知刘某在收到通知后30日内交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但刘某拒绝交回，郸城县人民政府注销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刘某所称注销程序违法的理由无法律依据，且郸城县政府已将该注销公告予以张贴公示，并未影响其提出权利救济，故刘某提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被申请人郸城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注销公告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郸城县人民政府于2021年8月XX日作出的《关于注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公告》。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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